附件1

当雄县农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及职责

组    长：胡    克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徐    嘉  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

成    员：韩 宏 霞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拉巴顿珠  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龙 发 武  县经信和商务局局长

          刘    松  县发展改革委主任 

遵    追  县教育局局长

          久    阿  县财政局局长

吕 海 滨  县交通局局长

          拉    措  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局长

          杨 光 富  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局长

          曲    扎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三级调研员
          旦增桑珠  当曲卡镇镇长

          范 国 林  羊八井镇镇长

          次仁顿珠  纳木湖镇镇长

          邱 学 彦  格达乡党委书记 

          郭    兵  宁中乡乡长

          洛桑顿玉  公塘乡乡长

          李 磊 磊  龙仁乡乡长

洛 次 成  乌玛塘乡乡长

平措旺吉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当雄县分公司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经信和商务局，由龙发武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我县农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工作相关事宜。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如下：  

县经信和商务局：负责统筹协调有关部门有序推进农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预算寄递物流补贴资金并报送财政部门等部门，同时组织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资金预算管理及监督，指导开展绩效管理工作；参与协调在项目建设中形成的新增资产的产权分割事宜；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负责将农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绩效考核目标内容；

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负责统筹保障县乡村三级站点建设用地；

县委组织部、各乡（镇）：负责协调辖区村（居）利用现有党群服务中心等，提供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场所。同时，激励辖区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村党员干部、乡村振兴专干等责任心较强的人员中，为每村选配1名兼职人员，承担村级寄递物流公共岗位服务工作；

县委统战部、县教育局：结合我县寺庙、学校的区位分布情况，调研并提出在学校、寺庙设立寄递物流服务站的需求意见，为站点布局优化提供依据；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规范和维护农牧区寄递物流市场经营秩序。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农牧区寄递物流服务价格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价格欺诈、强制收费等价格违法行为；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并监督执行农牧区电商与寄递服务标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运营主体：具体负责县级寄递物流分拨配送中心、乡镇寄递中转服务站、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设工作，按照《自治区农牧区寄递物流设施设备表》推进服务站点信息终端和设备的标准化建设。承担全县农牧区寄递物流体系的运营管理职责，加大管理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着重加强对乡（镇）、村（居）服务站点具体管理人员的培训，使其熟练掌握邮件快件收寄的基本操作技能，以保障全县农牧区寄递物流工作持续、高效运行。

